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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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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象

凡
是
有
生
命
的
東
西
都
有
老
化
的
現
象
，
這
是
生
物

界
的
普
遍
法
則
。
人
類
到
了
某
種
年
齡
，
內
騙
器
官
就
會

星
現
有
形
的
變
化
、
化
學
的
變
化
成
機
能
的
變
化
。
所
謂

老
化
現
象
，
就
是
內
臟
器
官
高
度
變
化
的
程
度
。
開
始
老

化
時
，
實
質
細
胞
會
逐
漸
萎
縮
，
色
索
與
非
生
理
物
質

也
會
擴
少
分
泌
'
但
是
，
結
合
組
織
卸
會
增
鏈
。
好
比
東

西
的
實
質
雖
然
縮
小
，
外
殼
卸
會
加
大
，
而
生
銳
的
部
分

也
不
斷
增
加
。
因
此
，
一
旦
開
始
老
化
，
內
臟
器
官
的
機

能
就
會
逐
漸
衰
退
。
肌
肉
的
筋
力
、
胃
腸
的
消
化
能
力
、

眼
睛
的
觀
力
、
耳
朵
的
聽
力
等
都
會
滅
弱
，
而
且
恢
復
能

力
也
會
降
低
。
尤
其
對
於
外
界
的
變
化
，
例
如
天
氣
的
變

化
武
生
活
環
境
的
變
化
，
會
難
以
適
應
。

上
述
各
種
老
化
現
象
到
底
是
自
然
的
生
理
現
象
，
還

是
反
常
的
病
理
現
象
，
現
代
醫
學
仍
然
無
法
斷
定
。
由
於

絕
大
多
數
的
老
人
都
死
於
疾
病
，
而
非
自
然
死
亡
，
所
以

大
部
份
的
醫
生
都
以
病
理
學
的
方
法
，
從
事
老
人
現
象
的

研
究
與
治
療
。
其
實
，
老
人
疾
病
通
常
是
由
自
然
的
生
理

變
化
導
致
身
心
機
能
的
里
退
，
進
而
易
受
疾
病
的
侵
擊
和

併
發
症
的
蔓
延
所
造
成
。
因
此
，
老
年
人
的
病
理
現
象
應

是
由
生
理
現
象
所
產
生
。
如
果
現
代
醫
學
能
夠
加
強
老
人

生
理
現
象
的
研
究
，
對
防
治
老
化
現
象
，
應
會
產
生
更
大

的
教
果
。

一
一
、
老
化
現
象
的
個
別
差
異

由
於
個
人
的
健
康
情
形
(
如
營
這
、
血
派
循
環
、
肝

機
能
等
)
、
個
性
、
人
生
觀
以
及
生
活
環
境
(
如
工
作
環

境
、
家
庭
生
活
、
社
會
生
活
、
經
濟
條
件
等
)
的
不
同
，

老
化
現
象
就
因
人
而
異
。
有
些
人
老
化
得
旱
，
有
些
人
老

化
得
晚
。
有
些
人
由
心
臟
、
血
管
開
始
老
化
;
有
些
人
由

總
部
開
始
老
化
;
有
些
人
則
從
骨
懦
、
牙
齒
開
始
老
化
。

此
外
，
由
於
身
心
使
用
狀
況
的
不
間
，
老
化
速
度
也
有
顯

著
的
差
異
。
例
如
，
越
不
使
用
腦
力
，
就
會
加
速
腦
力
的

老
化
。
在
整
個
老
化
過
程
中
，
並
非
全
都
具
有
負
面
作
用

，
有
時
會
因
老
化
而
變
得
穩
重
和
成
熟
。

個
別
差
異
說
明
一
個
事
實
，
相
同
年
齡
的
老
人
不
一

定
會
有
相
同
的
老
化
現
象
。
目
前
，
以
年
齡
決
定
老
化
現

象
的
制
度
是
否
合
理
，
是
個
頗
值
商
權
的
消
題
。
如
果
能

以
科
學
的
方
法
測
定
老
化
現
象
，
老
人
的
認
定
標
準
將
會

改
變
。
此
外
，
如
果
老
人
的
健
康
、
精
神
及
生
活
環
境
能

夠
獲
得
改
善
和
充
實
，
對
防
治
老
化
現
象
將
有
極
大
幫
助

。
因
此
，
老
人
福
利
的
意
義
，
是
在
協
助
老
人
防
止
老
化

，
並
對
已
經
老
化
的
老
人
提
供
醫
療

、
精
神
及
經
濟
的
援

助
，
以
誠
緩
老
化
的
速
度
與
程
度
。
由
於
老
化
現
象
的
個

別
差
臭
，
老
人
福
利
的
作
法
，
應
該
針
對
個
別
老
人
的
需

求
適
度
提
供
。
如
果
忽
視
老
人
的
個
別
差
異
，
採
取
強
制

收
容
或
一
律
適
用
的
措
施
，
不
僅
徒
增
財
政
負
擔
，
對
防

治
老
人
老
化
也
無
多
大
益
處
。

三
、
腦
與
精
神
的
老
化

人
腦
的
成
長
需
要
十
幾
年
的
漫
長
歲
月
，
但
是
，
超

過
二
十
歲
，
人
腦
就
會
旱
現
老
化
的
現
象
。
除
非
有
特
殊

病
症
，
人
腦
的
老
化
並
不
十
分
顯
著
，
有
時
還
能
配
合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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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
與
經
驗
的
累
積
，
而
更
富
創
造
力
。
人
腦
的
老
化
與
身

心
的
老
化
有
極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腦
一
旦
開
崎
老
化
，
身
心

也
會
開
始
老
化
;
相
反
地
，
身
心
的
老
化
也
會
導
致
腦
的

老
化
。
腦
的
老
化
除
了
與
身
心
機
能
的
變
化
有
密
切
關
係

之
外
，
也
深
受
精
神
活
動
與
周
圍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而
形
成

極
為
接
雜
的
關
係
。

腦
及
其
他
身
心
機
能
(
如
自
律
神
經
、
內
分
泌
系
統

、
循
環
系
統
)
直
接
左
右
一
個
人
的
精
神
狀
態
。
但
是
，

影
響
老
人
想
法
、
作
法
和
脂
緒
的
重
要
因
素
，
卸
是
個
人

的
觀
念
與
習
慣
以
及
社
會
的
文
化
與
制
度
。
精
神
的
老
化

是
生
理
、
心
理
及
環
境
三
者
的
綜
合
產
物
，
不
能
只
從
年

齡
的
因
素
去
歸
納
出
單
純
的
法
則
。
因
此
，
在
制
定
老
人

福
利
政
策
時
，
不
可
光
從
生
物
學
的
理
論
去
推
斷
，
必
讀

從
生
理
、
心
理
及
環
境
三
種
因
素
綜
合
考
量
，
針
對
個
別

需
求
，
提
供
適
切
的
服
務
。

四
、
知
能
的
老
化

從
醫
學
的
觀
點
，
由
於
知
能
的
老
化
比
較
容
易
測
定

和
量
化
，
所
以
變
化
的
情
形
較
為
明
確
。
茲
從
知
覺
、
記

憶
、
思
考
、
知
能
、
學
習
能
力
及
適
應
能
力
六
方
面
來
說

明
老
化
現
象
。

知
覺
|
|
知
覺
較
弱
、
主
觀
較
強
、
較
易
產
生
不
正

確
的
印
象
。

記
憶
|
|
記
憶
力
衰
退
，
常
會
以
同
樣
的
順
序
、
重

搜
同
樣
的
內
容
。

思
考
|
l
思
考
能
圈
狹
小
，
缺
乏
創
造
性
、
思
想
偏

向
保
守
。
但
是
，
對
於
事
物
的
本
質
部
有
較
高
的
洞
察
和

掌
揖
能
力
。

知
能
l
l
在
語
言
知
能
方
面
，
綜
合
分
析
能
力
會
滅

弱
;
在
行
動
知
能
方
面
，
快
速
作
業
能
力
也
會
衰
退
。
這

兩
種
知
能
並
非
同
時
衰
退
，
有
時
語
言
知
花
凶
←
衰
退
綴
快

，
有
時
行
動
知
能
的
衰
退
較
強
。

學
習
能
力
|
|
新
知
識
的
學
習
能
力
滅
弱
，
學
習
妓

果
較
差
，
較
難
培
養
新
的
生
活
習
慣
。

適
應
能
力
|
|
對
於
新
的
行
動
樣
式
和
生
活
環
境
難

以
適
應
，
而
且
容
易
產
生
不
安
、
不
滿
和
不
幸
的
感
覺
。

尤
其
是
個
性
剛
強
，
缺
乏
彈
性
的
老
人
更
容
易
產
生
不
適

應
症
。

五
、
情
欲
的
老
化

欲
望
與
生
命
力
有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步
入

老
齡
之
後
，
運
動
欲
望
及
性
欲
顯
著
降
低
，
(
可
是
，
對

性
的
關
心
則
不
一
定
會
減
退
，
有
些
老
人
反
而
會
續
強

0

)
但
是
，
生
命
欲
望
及
避
難
欲
望
卸
會
提
高
。
至
於
權
力

欲
、
名
利
欲
、
安
全
欲
、
自
我
發
展
及
一
被
承
認
等
欲
望
，

則
因
個
人
條
件
的
不
同
而
有
差
異
。
關
於
老
人
的
感
情
，

由
於
缺
乏
生
命
的
充
實
感
，
追
求
高
尚
情
操
和
維
持
長
久

感
情
的
能
力
會
楓
弱
，
有
時
還
有
猜
忌
的
傾
向
。
對
於
自

己
和
家
人
會
呈
現
強
烈
關
心
，
但
是
，
對
於
他
人
則
籲
得

冷
漠
。情

欲
的
變
化
必
將
造
成
個
性
的
變
化
。
老
人
的
個
性

通
常
具
有
頑
固
、
嘴
明
、
迷
信
、
風
痴
、
依
賴
、
主
觀
、

過
度
關
心
、
缺
乏
時
代
感
等
共
同
的
特
性
。
如
果
以
價
值

觀
衡
量
，
具
有
正
面
價
值
的
個
性
，
有
不
追
求
時
，
雋
、
關

心
事
物
的
本
質
、
考
慮
周
延
等
;
具
有
負
面
價
值
的
個
性

，
如
守
舊
、
頑
固
、
猜
疑
、
姑
嫉
、
無
恥
、
陰
沉
等
。
當

然
，
老
人
的
個
性
因
人
而
異
。
通
常
自
卑
感
、
孤
敏
感
、

不
安
和
不
滿
越
強
，
負
面
價
值
的
個
性
就
越
明
顯
。
有
此
一
一

老
人
正
面
價
值
的
個
世
特
圳
強
，
是
年
輕
人
學
習
的
好
榜

樣
。

六
、
老
人
的
精
神
障
礙
症

根
線
東
京
茲
惠
醬
科
大
學
輔
神
科
教
授
新
一
幅
尚
武
的

調
查
(
註
一
)
，
患
有
精
神
障
礙
症
的
比
傘
，
五
十
歲
至

五
十
九
歲
者
約
佔
三
分
之
一
;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九
歲
者
約

佔
二
分
之
一
;
七
十
歲
以
上
者
約
佔
三
分
之
二
。
可
見
，

六
十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，
有
半
以
患
有
老
人
精
神
，
障
礙
症
。

根
據
新
福
教
授
的
說
明
，
由
老
化
直
接
引
起
的
老
人
精
神

障
礙
症
有
痴
呆
症
和
惱
動
脈
屁
化
性
精
神
病
;
由
老
化
間

接
引
起
的
有
精
神
分
裂
、
憂
鬱
症
等
內
因
性
精
神
障
礙
、

神
經
症
、
反
應
性
精
神
病
等
心
因
性
精
神
障
礙
以
及
梅
毒

、
酒
精
中
毒
、
外
傷
等
外
因
性
精
神
障
礙
。
下
列
六
種
症

狀
就
是
老
人
常
患
的
指
神
障
礙
症
。

腦
血
管
障
礙
|
|
隨
著
腦
動
脈
的
硬
化
，
腦
機
能
會

誠
弱
，
各
種
精
神
障
礙
也
會
產
生
。
最
常
見
的
有
進
忘
、

計
算
困
難
、
意
識
混
濁
、
無
法
控
制
感
情
、
抽
福
等
症
狀

腦
萎
精
精
神
病
l
l
腦
萎
福
會
引
起
各
種
痴
呆
症
。

通
常
在
六
十
五
歲
以
後
發
生
，
而
且
女
性
多
於
男
性
。
其

症
狀
是
嚴
重
的
健
忘
，
有
時
甚
至
忘
記
自
己
家
人
的
名
字

;
外
出
時
常
會
迷
路
，
固
不
到
家
;
腕
上
常
會
無
故
起
床

，
騷
擾
家
人
;
常
會
偷
竊
或
做
出
不
乾
淨
的
行
為
;
有
時

因
幻
想
過
度
，
呈
現
嚴
重
的
憂
鬱
，
過
至
自
殺
。

精
神
分
裂
症
|
|
老
人
由
於
對
生
活
的
空
極
感
反
對

死
亡
的
恐
懼
，
而
產
生
不
安
、
焦
躁
、
頭
痛
、
一
屑
一
痛
、
胃

腸
障
礙
及
心
臟
障
礙
等
病
症
。
對
於
同
年
老
友
的
患
病
，

去
世
特
別
敏
感
，
也
十
分
害
怕
自
己
生
病
時
無
人
照
顧
。

太
多
的
幻
想
和
頑
慮
，
常
使
自
己
無
法
安
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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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鬱
症
l
|

當
老
人
從
忙
碌
的
工
作
中
退
休
下
來
，

就
會
逐
漸
出
現
情
緒
不
慮
的
現
象
，
例
如
憂
鬱
寡
歡
、
衛

勁
還
滅
、
罪
惡
感
(
尤
其
會
經
常
後
悔
)
、
缺
乏
生
活
的

勇
氣
，
甚
至
想
自
殺
。
憂
鬱
症
的
症
狀
與
個
性
有
密
切
關

係
'
但
是
，
仍
有
共
同
的
病
狀
，
倒
如
頭
痛
、
肩
痛
、
疲

勞
、
食
欲
不
敢
、
手
間
麻
痺
等
。

幻
想
症
l
l

由
於
感
覺
和
聽
覺
的
衰
退
，
老
人
常
有

各
種
幻
想
症
。
最
常
見
的
是
被
害
幻
想
症
和
關
係
幻
想
症

。
前
者
如
懷
疑
他
人
說
壞
話
、
一
被
中
傷
、
被
偷
竊
、
一
被
下

車
莓
，
甚
至
…
被
殺
害
，
後
者
是
將
自
己
與
毫
無
關
係
的
事
扯

在
一
起
，
例
如
從
他
人
的
談
話
、
表
情
和
動
作
、
幻
想
是

在
嘲
笑
自
己
。

酒
精
中
毒
症
l
l
l

長
幼
飲
酒
會
使
身
體
和
腦
產
生
精

神
障
礙
。
酒
精
中
毒
所
產
生
的
身
體
障
礙
有
肝
騙
障
礙
、

神
經
炎
、
神
經
痛
、
筋
力
表
遲
嘉
症
。
酒
精
中
毒
所
產
生

的
腦
障
礙
有
失
眠
、
健
忘
、
癡
呆
、
個
性
轉
變
、
意
志
薄

弱
、
幻
覺
等
病
症
。

七
、
老
人
的
三
大
病
因

由
於
身
體
機
能
的
表
退
及
精
神
障
礙
的
加
重
，
老
人

的
死
因
除
了
意
外
和
自
殺
之
外
，
大
多
來
自
疾
病
。
雖
然

不
同
國
家
老
人
的
病
因
結
構
都
有
差
異
，
但
是
，
惡
性
腫

瘤
、
腦
血
管
疾
病
及
心
臟
疾
病
是
先
進
國
家
老
人
的
三
大

病
因
，
所
以
稱
之
為
「
先
進
國
家
型
的
疾
病
結
構
」
o

根

線
日
本
厚
生
省
的
「
人
口
動
態
統
計
」
'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
三
大
病
因
佔
死
亡
總
人
數
的
比
率
，
瑞
典
為
七
一
﹒
七
%

，
英
國
為
六
七
﹒
六
%
、
美
國
為
六
七
﹒
O
%
、
日
本
屆

六
二
﹒
三
%
。
(
註
一
一
)
在
三
大
病
因
中
，
因
惡
性
腫
瘤

而
死
亡
者
，
有
顯
著
增
加
的
趨
勢
;
因
腦
血
管
疾
病
而
死

亡
者
，
則
有
逐
漸
減
少
的
傾
向
。

惡
性
腫
瘤
有
胃
癌
、
肺
癌
、
肝
癌
、
腸
癌
、
子
宮
癌

、
乳
癌
等
多
種
。
從
先
進
國
家
的
實
例
看
來
，
(
表
一
)

罹
患
惡
性
腫
瘤
者
，
男
性
多
齡
女
性
，
老
人
多
於
年
輕
人

。
由
於
癌
遺
傳
因
子
尚
未
解
明
，
具
體
有
效
的
治
療
方
法

尚
未
發
現
，
一
般
人
都
談
癌
色
變
，
認
為
是
死
亡
的
宣
告

。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內
親
鏡
診
斷
技
術
及
放
射
線
和
藥
物
治

療
技
術
的
進
步
，
癌
症
患
者
的
生
存
率
(
即
接
受
治
療
後

生
存
五
年
以
上
者
之
比
率
)
已
顯
著
提
高
。
癌
症
病
患
若

能
早
期
發
現
，
並
定
期
接
受
治
療
，
仍
有
很
高
的
生
存
機

會
。

表一:三大病因男女比率之國際比較( 1970 年)

腦
血
管
疾
病
和
心
臟
疾
病
同
屬
循
環
器
官
的
疾
病
。

這
些
一
疾
病
通
常
是
由
運
動
不
足
、
脂
肪
、
鹽
分
和
熱
量
的

過
度
攝
取
、
菸
酒
的
過
度
飲
用
等
生
活
習
慣
的
長
久
累
積

而
引
發
，
也
可
以
稱
為
「
習
慣
病
」
。
這
些
病
症
的
最

大
特
徵
是
容
易
產
生
聽
障
的
後
遺
症
。
例
如
腦
血
管
疾
病

大
都
會
造
成
語
言
障
礙
拘
知
能
障
礙
。
避
免
習
慣
病
的
方

法
，
除
了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要
特
別
注
意
健
康
管
理
之
外
，

對
環
噴
的
適
應
必
讀
盡
量
減
少
不
安
和
不
滿
。

貳
、
老
人
的
醫
療
對
策

死因/國別 男 性 女 性

惡性腫瘤

美國 139.5 106.5 

英國 175.2 114.0 

西 德 163.6 126.7 

日 本 134.9 96.1 

腦血管疾病

、

美 國 81.1 71. 3 

英國 100.8 92.0 

西 德 119.8 106.5 

日 本 226.7 159.4 

心騙疾病

美國 369.6 202.8 

英國 292.9 173.9 

商 德、 192.5 119 的

日 本 107.3 81. 

(每卡萬人口之比率)

資料來源:財團法人地域社會研究所編，高年齡

才rfi. ;!: ìZ> P.65 

一
、
老
人
醫
療
的
基

本
原
則

維
護
老
人
健
康

，
在
基
本
上
，
是
老

人
本
身
的
責
任
。
老

人
現
象
具
有
個
別
差

異
，
如
果
老
人
能
夠

充
分
注
意
自
己
的
健

康
，
籽
解
自
己
的
情

緒
，
即
使
有
生
涅
的

老
化
現
象
，
也
不
致

產
生
嚴
重
的
精
神
障

礙
。
如
果
老
人
本
身

都
忽
視
自
己
的
健
康

，
卸
要
求
他
人
負
擔

責
任
，
是
很
不
合
理

的
。
當
然
，
老
化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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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存
有
許
多
自
己
無
法
克
服
的
因
素
，
必
讀
扶
養
者
和
政

府
負
擔
部
分
責
任
。
扶
養
者
聽
一
一
內J
力
改
善
老
人
的
營
養

和
生
活
環
境
，
並
負
擔
老
人
的
醫
療
保
健
費
用
，
這
是
扶

養
義
務
所
應
涵
蓋
的
範
圈
。

政
府
為
了
提
昇
國
民
的
健
康
水
擊
，
對
老
人
的
醫
療

保
健
應
該
特
別
重
視
。
目
前
，
先
進
國
家
都
以
社
會
保
險

的
方
式
，
提
供
醫
療
給
付
，
威
以
財
政
預
算
提
供
老
人
的

免
費
醫
療
。
但
是
，
此
種
措
施
會
造
成
貧
者
負
擔
富
者
(

老
人
)
醫
療
費
用
的
不
公
平
現
象
，
也
容
易
造
成
溫
度
使

用
醫
療
資
源
的
浪
費
情
形
。
尤
其
在
各
國
財
政
日
益
惡
化

之
時
，
對
體
弱
多
病
的
老
人
提
供
醫
療
給
付
或
免
費
醫
療

，
更
會
造
成
財
政
的
沉
重
負
擔
。
因
此
，
對
於
老
人
的
醫

療
保
健
，
應
以
特
殊
的
方
法
，
提
供
公
平
、
有
效
的
服
務
。

政
府
的
老
人
發
療
保
健
措
施
，
應
該
加
強
三
個
方
面

。
第
一
是
醫
療
保
健
設
施
和
人
員
的
充
實
，
例
如
老
人
醫

院
、
衛
生
所
、
精
神
衛
生
機
構
、
療
養
機
構
及
養
一
護
機
構

等
都
應
充
分
設
置
。
此
外
，
醫
護
人
員
、
保
健
人
員
、
在

宅
服
務
員
、
志
願
工
作
員
也
應
該
大
量
培
養
。
第
二
是
道

療
保
健
項
目
與
服
務
水
準
的
提
昇
。
在
醫
療
方
面
，
除
了

提
供
一
般
老
人
的
疾
病
治
療
之
外
，
應
該
加
強
精
神
障
礙

老
人
的
復
健
以
及
行
動
不
便
老
人
的
介
護
與
復
健
。
在
保

健
方
面
，
應
該
充
實
健
康
教
育
、
健
康
諮
詢
、
健
康
檢
查

、
機
能
訓
練
、
訪
問
指
導
等
保
健
服
務
。
第
三
是
老
人
當

療
費
用
的
補
助
。
政
府
可
依
老
人
或
其
扶
養
者
前
一
年
度

所
申
報
的
前
縛
，
規
定
補
助
標
準
。
對
於
所
得
在
一
般
標

準
以
下
的
老
人
，
應
提
供
免
費
醫
療
;
對
所
得
超
過
一
般

標
準
'
但
低
於
富
裕
標
準
的
老
人
，
應
採
超
額
補
助
(
即

規
定
自
行
負
擔
樑
萃
，
超
過
此
一
樣
準
的
費
用
給
予
補
助

)
;
對
於
所
得
達
到
富
裕
標
準
者
，
應
採
完
全
自
費
。

許
多
老
人
病
，
尤
其
是
精
)
障
礙
症
，
在
家
接
受
治

療
要
比
住
進
醫
療
機
構
更
為
有
妓
，
而
且
可
以
避
免
醫
療
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把
老
人
由
醫
療
機
構
轉
移
至
家
庭
，
並
非

要
把
責
任
推
卸
給
扶
養
者
，
而
是
要
讓
老
人
在
熟
悉
的
家

庭
與
社
區
生
活
中
盡
速
康
復
。
此
時
，
政
府
應
該
派
遣
保

健
員
或
復
健
員
，
提
供
老
人
的
在
宅
介
護
。
在
有
必
要
時

，
也
應
該
提
供
補
助
器
材
，
以
利
在
宅
介
謹
的
施
行
。
此

外
，
政
府
應
該
提
供
生
活
指
導
補
助
和
介
護
武
復
健
補
助

，
以
充
分
侏
障
老
人
的
健
康
G

一
一
、
美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
美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制
度
是
由
政
府
舉
辦
之
「
老
人
矗

療
保
險
」
(
旦
旦

-
2
2
)

和
「
低
收
入
戶
當
療
服
務
」

(
旦
旦
古
巴
已
)
及
民
間
的
各
種
醫
療
保
險
所
構
成
。
老

人
醫
療
保
險
分
住
院
保
險
和
門
診
保
險
兩
種
。
住
院
保
險

的
保
險
費
若
為
年
金
受
領
者
就
可
免
繳
;
否
則
，
每
月
必

須
繳
納
一
七
四
美
元
。
(
一
九
八
五
年
一
月
)
住
院
費
用

在
凹
百
美
元
以
下
者
，
一
被
保
咬
人
必
獨
自
行
負
擔
;
住
院

日
敏
在
六
十
天
以
上
，
九
十
天
以
下
者
，
被
保
險
人
每
天

必
讀
負
擔
一
百
美
元
。
給
付
期
間
每
年
以
九
十
天
為
限
。

若
由
醫
院
總
介
至
療
美
機
權

(
2
z
z
z
m
血
。
8
0
)

最
初
二
十
天
為
免
費
，
自
第
二
十
一
天
至
第
一
百
天
止
，

說
保
險
人
每
天
須
負
擔
五
十
美
元
。
一
百
天
為
療
養
的
給

付
期
限
。
至
於
門
診
侏
梭
的
保
驗
簣
，
每
個
月
為
三
二
﹒

五
美
元
。
(
一
九
八
四
年
四
月
)
門
診
費
用
在
七
十
五
美

元
以
下
者
，
讀
自
行
負
擔
;
在
七
十
五
美
元
以
上
者
，
也

讀
自
行
負
擔
其
超
過
金
額
的
二
十
%
。

低
收
入
戶
當
療
服
弱
的
經
對
是
由
聯
邦
政
府
、
州
政

府
及
地
方
政
府
共
同
負
擔
。
給
付
內
容
雖
因
各
州
條
件
之

不
同
而
有
少
許
差
異
，
但
是
，
在
送
本
上
，
除
了
住
院
及

醫
療
費
用
之
外
，
也
提
供
住
院
病
人
的
照
頭
費
、
門
診
柄

人
的
照
顧
費
、
檢
拔
和
X

光
檢
查
費
、
專
業
安
養
機
構
服

務
費
、
在
宅
健
康
照
顧
服
務
費
等
。
(
註
四
)
自
從
雷
根

總
統
採
取
削
減
福
利
支
出
的
政
策
之
後
，
有
些
一
州
也
開
始

對
低
收
入
老
人
徵
收
象
徵
性
的
費
用
。
(
通
常
為
每
月
一

、
二
美
元
)
。

美
國
民
間
的
醫
療
保
險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形
態
和
岫
限
制

。
以
一
九
八
四
年
為
側
，
保
險
費
最
低
的
當
療
保
險
，
以

家
庭
為
單
位
，
每
個
月
只
須
放
而
一
六
﹒
四
美
元
(
每
年

為
一
九
六
﹒
八
美
元
)
，
其
給
付
水
準
是
由
一
被
保
險
人
負

擔
首
次
受
診
的
二
十
五
美
元
;
給
付
崩
間
為
五
十
二
週
;

給
付
金
額
以
二
千
美
元
為
線
。
「
保
健
組
織
」
(
因g
=
z

z
t
E
g
g
n
m
O

門
℃
自
旦
旦
立
。
口
刊
出
去
。
)
的
「
藍
十

字
保
臉
」
(
切
戶
口m
n
門
。
凹
的

N
口
明
白
門

2
2
)

，
以
家
庭
為

單
位
，
每
月
保
險
費
為
二
八
六
.
六
美
元
(
每
年
達
三
、

四
四
二
﹒
三
二
美
元
)
，
得
享
完
全
免
費
的
醫
療
服
務

。

但
是
，
養
護
機
構
、
精
神
病
院
及
治
療
酒
精
中
毒
者
的
營

療
設
施
仍
有
給
付
期
間
的
限
制
，
養
護
機
構
為
每
年
一
百

天
，
後
兩
者
各
為
每
拜
六
十
天
。
「
保
健
組
織
」
的
醫
療

保
險
因
保
險
費
的
不
同
，
而
有
不
同
的
給
付
內
容
，
有
些
一

一
被
保
險
人
仍
頸
負
擔
部
分
或
定
額
的
醫
療
費
用
。
(
註
五
)

老
人
療
養
機
構
是
最
重
要
的
老
人
醫
療
設
施
。
根
據

』
a
z
-
G
Z
g
σ

叩
門
帆
在
一
九
七
七
年
的
調
查
，
進
住

療
義
機
構
的
比
率
，
在
六
十
五
至
七
十
四
歲
層
為
一
﹒
四

%
;
七
十
五
至
八
十
四
歲
層
為
六
﹒
四
%
;
八
十
五
歲
以

上
層
為
一
二
﹒
六
%
。
(
註
六
)
根
旅
美
國
衛
生
福
利
部



的
估
計
，
到
公
元
二
千
年
時
，
需
要
療
養
機
構
的
老
人
將

連
一
九
五
萬
人
，
至
公
元
二
O
三
0
年
時
，
將
高
達
二
九

五
萬
人
。
(
註
七
)
一
九
八
二
年
，
美
國
全
國
的
醫
療
費

用
為
三
二
三
﹒
四
億
美
元
，
其
中
療
養
機
構
的
醫
療
費
用

為
二
七
﹒
三
億
美
元
，
佔
八
﹒
五
%
。
(
表
一
一
)
在
療
養

機
構
的
醫
療
費
用
中
，
聯
邦
、
州
及
地
方
政
府
的
「
低
收

入
戶
醫
療
服
葫
」
佔
四
八
﹒
五
%
'
(
表
三
)
成
為
政
府

財
肢
的
沉
重
負
擔
。
因
此
，
籽
解
老
人
對
療
養
機
構
的
依

賴
，
已
成
為
美
國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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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:美間的醫療費用與療養機構之醫療費用

〈單位 10億美元/%)

年度 全國當醫療費用卜) 療養機構盤療費用(二)
百分比

(斗/f一)

1950 12.7 0.2 1. 6 

1955 17 07 0.3 1. 7 

1960 26.9 0.5 1. 9 

1965 41.7 2.1 5.0 

1970 74.7 4.7 603 

1975 132.7 10.1 7.6 

1980 249.0 2006 , 8.3 

1982 322.4 27.3 8.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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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按
美
國
社
會
保
障
法
(
ω
S
E
H
ω
m
n
口
立
許
可

〉
2
)
第
一
一
一
五
條
的
規
定
，
被
允
許
進
住
療
養
機
構

的
老
人
，
若
願
意
在
宅
療
羹
，
其
必
要
的
費
用
將
以
老
人

自
由
選
擇
的
方
式
，
由
旦
旦
古
自
由
或
呈
旦
戶
口
且
已
支
付

。
老
人
的
在
宅
療
養
係
在
「
在
宅
服
務
協
會
」
(
因
o
g
m

p
z
m
U
R

℃
。
『
丘
吉
口
)
、
「
訪
問
看
護
協
會
」
(

2

的

=
z
m
Z
E
門
的
戶
口m
n
。
『
℃
。Z

立
。
口
)
、
「
協
助
家

務
者
協
會
」
(
因
。
自
叩
白
其
叩
門
師
們
。
『
℃
。
『
丘
戶

O
D
)
及

「
家
庭
保
健
助
手
」
(
因
o
g
m
E

且
早
色
已
的
)
等
的

表三:美國療聲機構的經費負擔狀況( 1982 年〉

(單位 10 億美元/% )

負 擔對 象 支 出 額 比 率

合計 27.3 100 

自行負擔 11 .9 43.6 

聯邦 7.9 28.9 

Medicare (0.5) (1. 8) 

Medicai d (6.9) (25.3) 

其他 (0.5) (1. 8) 

州及地方政府 7.1 26.1 

Medicaid (6.3) (23.2) 

其 他 (0.8) (2.9) 

民間的錯療保險 0.2 007 
其他 0.2 0.7 

資料來派:同表一， P.11 

配
合
下
，
依
委
託
者
的
需
求
，
提
供
必
要
的
服
務
。
問
題

是
服
務
人
員
常
有
不
足
的
現
象
，
尤
其
是
有
資
格
的
醫
護

人
員
更
難
掌
握
。

三
、
英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
英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制
度
是
以
醫
院
醫
療
、
日
間
照
顧

(
已
但
可
們
自2
)

及
社
區
服
務
(
衍
。
B
B
C

口
立
咱
們
自
門
叩

)
三
者
構
成
。
由
於
在
宅
生
活
的
老
人
約
佔
老
人
人
口
的
九

十
%
'
英
國
的
老
人
福
利
制
度
，
特
別
重
視
社
區
服
務
。

一
九
七
四
年
，
大
幅
修
改
「
國
民
健
康
服
務
」

(
Z
E
T

B

旦
出

2
=

汀

ω
叩
門
4

戶
口
而H
Z
出
ω
)
，
就
是
要
結
合
醫

療
機
構
和
社
區
組
織
，
構
成
一
個
醫
療
福
利
的
服
務
網
。

在
「
國
民
健
康
服
務
」
的
保
障
下
，
男
性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，
女
性
六

十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，
均
享
有
完
全
免

費
的
醫
療
服
務
。
老
人
-
得
指
定
家
庭
當
生(2
自
己
可

告
旦
旦
)
，
接
受
其
醫
療
服
務
，
並
依
醫
生
處
方
，
到
藥

局
免
費
領
取
藥
物
。
若
有
必
要
，
則
由
家
庭
醫
生
將
患
者

送
往
醫
院
，
接
受
免
費
的
醫
療
或
住
院
服
務
。

一
般
醫
院
都
設
有
老
人
科
。
病
患
必
先
進
入
精
密
檢

查
病
房
，
接
受
身
心
各
方
面
的
檢
查
和
治
療
。
通
常
在
住

院
四
至
六
週
後
即
可
出
院
;
否
則
，
就
會
被
送
往
介
護
病

房
，
接
受
治
療
或
復
健
，
若
無
法
治
療
法
忍
受
復
健
訓
練

，
就
被
送
往
長
期
療
養
病
房
，
繼
續
接
受
治
療
。
病
患
出

院
後
，
如
果
行
動
仍
然
不
便
，
則
以
不
住
院
的
方
式
，
定

間
用
前
往
醫
院
附
設
之
「
日
間
醫
院
」
(
已
是
自

g
z
z
­

)
，
接
受
檢
查
、
復
健
、
入
浴
、
理
髮
、
洗
衣
等
服
務
。

日
問
答
院
備
有
專
車
接
送
老
人
，
通
常
是
早
上
十
點
鐘
來

院
，
下
午
四
點
鐘
總
倪
。
如
果
因
行
動
不
頃
，
而
難
以
處

理
日
常
生
活
，
則
可
縛
介
收
容
機
構
，
接
受
盤
期
養
護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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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官
。
2

皆
是
)
讀
進
住
「
鹿
護
住
宅
」

(
ω
z
=
旦

出
。
己
的
戶
口
間
)
。
庇
護
佳
宅
置
有
管
理
員
(
若
白
話
口
)
，

也
派
遣
在
宅
服
務
員
(
因
S
m

旦
旦
宮
門
)
為
老
人
服
窩

。
此
外
，
「
日
間
照
顧
中
心
」

(
u
a
n
m
w
z
n
g
丹
叩
門

)
亦
有
專
車
接
送
老
人
至
該
中
心
，
享
受
各
種
服
務
。
(

註
八
)一

般
老
人
的
健
康
訪
問
是
由
家
庭
醫
生
、
保
健
員
、

訪
問
護
士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等
專
業
人
員
共
同
組
成
之
「
初

級
保
健
服
務
隊
」
(
草
吉
但
是
因
而
且
5
2
2

叩
3

)
提
供
。
由
各
地
區
家
庭
過
生
共
同
關
設
的
「
保
健
所
」

(
自
2
=
F
n
g
g

門
)
則
為
健
康
訪
問
的
據
點
。
保
健

所
的
醫
生
不
僅
提
供
當
療
服
藹
，
在
必
要
時
，
得
要
求
有

關
機
構
，
提
供
飲
食
服
藹
戚
派
遣
在
宅
服
務
員
。

一
九
七
0
年
代
以
後
，
由
於
政
府
財
政
的
困
難
，
英
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逐
漸
由
政
府
服
務
縛
向
民
間
服
務
，

尤
其
是
家
庭
責
任
益
受
重
視
。
一
九
六
七
年
，
政
府
曾
經

提
出
「
做
個
好
鄰
居
」
(
切
白
血
。
。
。
已Z
立

m
z
g
E
)

的
口
號
，
希
望
透
過
鄰
里
的
互
助
，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水
準
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政
府
更
標
榜
「
協
助
老
人
」
(
C
Z
詞
，

E
m
O
E

叩
門
)
，
強
調
非
正
式
的
志
願
服
務
對
改
善
老
人

身
心
的
重
要
性
。
總
之
，
英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不
僅
融

合
了
醫
療
與
福
利
的
精
神
，
也
融
合
了
由
政
府
提
供
的
「

社
區
內
服
務
」

(
E
g
g

巨
已
同
司
的
叩
『
立
2
)

與
自

社
區
提
供
的
「
社
區
互
助
服
務
」
(
σ
可

g
g
g
g

戶
屯

的
叩
門
4

戶
口
冊
)
。

四
、
日
本
的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
日
本
是
以
社
會
保
險
的
方
式
，
提
供
老
人
的

營
療
服

務
。
有
工
作
的
老
人
可
以
加
入
各
種
政
府
舉
辦
之
健
康
保

驗
，
(
註
九
)
無
業
老
人
可
以
加
入
國
民
健
康
保
驗
或
各

種
健
康
保
險
之
一
被
按
這
親
屬
。
由
於
當
療
費
用
的
激
增
和

老
人
加
入
各
種
健
康
保
險
比
率
之
不
同
，

-
K生
了
當
療
保

險
財
敢
的
惡
化
和
各
種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負
擔
比
率
的
不
公

平
。
譬
如
，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一
般
勞
工
適
用
之
「
健
康
保

險
」
'
老
人
加
入
率
為
二
﹒
七
%
，
而
老
人
的
醫
療
費
用

卸
估
了
該
保
驗
醬
療
支
出
之
三
了
五
%
;
「
國
民
健
康

保
險
」
的
老
人
加
入
率
為
九
﹒
八
%
，
但
是
，
老
人
的
醫

療
費
用
卸
佔
其
總
醫
療
費
用
的
三
十
%
o
(
1
註
十
)
為
了

克
服
此
一
缺
點
，
而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通
過
「
老
人
保
健
法

」
'
(
一
九
八
三
年
二
月
一
日
質
施
)
將
各
種
健
康
保
險

中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一
被
保
險
人
和
被
扶
養
家
育
局
以
及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經
地
方
首
長
認
定
之
殘
障
老
人
，
列
入
老
人
保
健

法
的
適
用
對
象
。

老
人
保
健
法
的
當
療
經
費
由
中
央
政
府
負
擔
二
十
%

'
省
縣
政
府
負
擔
五
%
'
市
鄉
村
公
所
負
擔
五
%
'
合
計

三
十
%
o
另
外
的
七
十
%
則
由
各
種
健
康
保
俊
負
擔
。
各

種
健
康
保
險
的
負
擔
金
額
係
根
接
該
健
康
保
險
的
老
人
鹽

療
費
用
和
各
種
健
康
保
險
之
老
人
加
入
調
整
率
為
基
準
，

各
乘
以
二
分
之
一
所
得
之
金
額
。
(
註
十
一
)

為
了
避
免
老
人
濫
用
醫
療
資
源
，
老
人
保
健
法
採
取

「
，
部
分
負
擔
制
」
o
門
診
每
個
月
必
讀
自
行
負
擔
四
百
圓

;
住
院
每
天
必
頸
負
擔
三
百
園
，
但
以
二
個
月
為
限
。
(

註
十
一
一
)
如
果
有
特
別
理
由
，
無
法
支
付
醫
療
費
用
者
，

得
經
地
方
首
長
之
認
可
後
減
免
。
老
人
保
健
法
的
醫
療
治

付
，
包
括
診
察
、
藥
劑
武
治
療
材
料
之
支
給
、
處
理
、
手

術
及
其
他
治
療
、
醫
療
機
構
的
收
容
、
介
護
、
再
介
等
。

(
老
人
保
健
法
第
十
七
條
)

醫
療
以
外
的
老
人
保
健
措
施
，
包
括
健
康
記
錄
卡
的

發
給
、
健
康
教
育
，
只
健
康
檢
查
、
擴
能
訓
練
、
訪
問
指
導

以
及
中
老
人
病
預
防
等
。
為
了
提
昇
老
人
保
健
水
準
'
自

一
九
八
一
年
起
，
實
施
「
五
年
整
備
計
畫
」
，
以
充
實
各

地
區
保
健
前
的
設
施
，
培
訓
保
健
人
員
。
原
則
k
'

老
人

保
健
的
經
費
是
由
中
央
政
府
、
省
縣
政
府
及
市
鄉
村
公
前

各
別
負
擔
三
分
之
一
。
但
是
，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的
費
用
，

得
依
需
要
向
老
人
或
其
扶
養
者
收
取
部
分
費
用
。
-

為
了
充
實
老
人
的
精
神
保
健
，
自
一
九
八
二
年
起
，

實
施
「
老
人
精
神
保
健
對
策
」
，
其
主
要
內
容
如
下
.. 
( 

註
十
三
)

第
一
、
在
各
地
保
健
所
設
置
「
老
人
精
神
爾
生
諮
祠

室
」
。第

二
、
透
過
家
庭
訪
問
，
促
進
在
宅
老
人
的
精
神
保

健

第
三
、
對
於
痴
呆
老
人
，
以
特
別
養
護
中
心
，
種
期

收
容
及
日
間
照
顧
等
方
式
提
供
服
務
，
並
舉
辦
介
護
講
習

，
協
助
家
屬
照
顧
痴
呆
老
人
。

第
四
、
擴
增
精
神
病
院
的
老
人
精
神
病
房
，
充
實
介

護
施
設
與
人
員
，
提
昇
精
神
醫
療
機
能
，
以
加
強
精
神
障

礙
老
人
之
罩
著
護
體
制
。
一

第
五
、
以
各
地
保
健
所
和
精
神
衛
生
機
構
為
中
心
，

椎
動
精
神
衛
生
活
動
。

今
、
我
國
的
老
人
與
老
人
的

醫
療
對
策

一
、
我
國
老
人
的
健
康
狀
況
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，
我
國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人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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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一
O

一
萬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的
五
%
o
根
接
經
建
會
人

力
規
劃
小
組
的
估
計
，
到
了
八
十
五
年
，
老
人
人
口
將
達

一
五
O
高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的
七
﹒
三
%
;
至
九
十
年
時
，

老
人
人
口
將
達
一
八
五
萬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之
八
﹒
。
五
%

。
若
依
聯
合
國
衛
生
組
織
(
W
H
0
)

的
標
準
'
我
國
將

於
八
十
五
年
起
成
為
「
老
人
國
」
。

根
樣
內
政
部
台
灣
地
區
國
民
生
命
表
編
審
工
作
小
組

的
統
計
，
七
十
四
年
度
，
我
國
的
平
均
壽
命
男
性
為
七

0

.
七
歲
，
女
性
為
七
五
﹒
八
歲
。
若
依
勞
動
基
準
法
強
制

退
休
的
年
齡
(
六
十
歲
)
計
算
，
男
性
勞
工
退
休
後
仍
有

十
七
﹒
七
五
年
的
餘
命
;
女
性
勞
工
退
休
後
則
有
二

0
.

一
三
年
的
錢
命
。
如
果
以
老
人
福
利
法
所
規
定
的
年
齡
(

七
十
歲
)
計
算
，
男
性
老
人
仍
有
十
一
-
一
三
年
的
餘
命

;
女
性
老
人
則
有
十
二
﹒
七
二
年
的
餘
命
。
(
表
五
)

平
均
壽
命
的
延
長
，
並
不
表
示
老
人
的
健
康
狀
況
有

了
改
善
。
根
攘
台
大
公
共
衛
生
研
究
所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我

國
老
人
自
覺
有
娟
的
比
率
高
達
七
十
%
'
其
中
自
覺
有
慢

性
病
的
比
率
達
六
十
%
。
叉
根
據
東
吳
大
學
徐
震
教
授
對

台
北
縣
老
人
所
作
的
調
查
結
果
，
自
覺
很
健
康
的
只
有
三

一
了
五
%

，
尚
可
的
有
四
三
%
，
經
常
多
病
的
有
一
二
﹒

五
%
，
聽
廢
行
動
不
變
的
有
一
二
%
。
(
註
十
四
)
一
般
老

人
自
覺
不
健
康
的
病
症
，
雖
無
全
國
性
的
調
查
資
料
，
但

是
，
台
中
市
立
仁
愛
之
家
會
於
七
十
年
十
二
月
所
作
的
統

計
顯
示
，
頭
暈
、
食
欲
一
衰
退
、
疲
倦
、
老
衰
等
是
老
人
最

常
發
生
的
現
象
，
依
次
為
高
血
壓
、
神
精
病
、
皮
膚
炎
、

感
冒
、
氣
喘
、
便
秘
、
指
尿
病
、
腹
瀉
、
自
胃
病
等
。
(
註

划
出
﹒
砂
車
接
岡
〉
口
制
扭
聽
診
總
薛
里
知
將
軍
中

(
丑
糊
周
國
Y
A斗
‘
阿
鴨
山
川
代
十
區
將
以

十
五
)七

十
三
年
，
榮
民
總
醫
院
曾
對
十
三
家
榮
民
之
家
及

十
一
家
榮
民
醫
院
的
老
人
病
患
作
問
卷
調
查
，
結
果
在
六

、
八
九
八
名
病
患
中
，
發
現
以
各
種
原
因
所
造
成
之
癱
瘓

最
多
，
共
三
、

‘

六
五
九
人
，
佔
三
九
%
'
次
為
排
泄
失
禁

一
、
O
八
一
人
，
佔
一
六
%
'
關
節
炎
一
、
O
四
二
人
，
肺

氣
腫
與
蜂
喘
了
。

-
f九
人
，
各
佔
一
五
%
'
胡
椒
痴
呆
症

者
九
九
一
人
，
佔
一
四
%
'
耨
瘡
者
九
六
人
，
佔
七
%
。

(
註
十
六
)

根
據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編
印
之
「
七
十
四
年
衛
生
統
計

」
，
我
國
的
十
大
死
因
依
次
為
惡
性
腫
瘤
、
腦
血
管
疾
病

、
意
外
提
菁
、
心
搶
疾
病
、
高
血
壓
性
疾
病
、
慢
性
肝
病

及
肝
優
化
、
糖
尿
病
、
支
氣
管
炎
、
肺
氣
及
氣
喘
、
自
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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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六
:
我
國
老
人
的
十
大
死
因

(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)

何
可

百
(2) 

百
信
〕

百
(4) 

百
.

@
 

百
@

 
百

守
7

百
包
)

百
(iJ 

百

。
百

年
齡
別

死
因

分
分

因
分

分
分

分
死

因
分

死
因

分
死

因
分

死
因

分
其
他

比
死

因
lt 

死
比

死
因

比
死

因
比

死
因

比
比

比
比

比

60 
• 

64 
惡
性
腫
瘤

2
5

.4
4

 
腦
血
管
疾
病

19.25 心
臟
疾
病

9
.7

6
 
意
外
事
故
及

6
.5

3
 
慢
性
肝
病
及

4
.6

0
 
高
血
壓
住
疾

4
.5

6
 
糖
尿
病

4
.9

4
 
腎
炎
、
腎
徵

2
.8

2
 
結
核
病

2
.7

2
 支
氣
管
炎
，

2.52 

不
良
影
響

肝
硬
化

病
1展
群
及
腎
變

肺
氣
瞳
及
氣

個
高

喘

65 
-

.9
 
腦
血
管
疾
病

21
.82 惡

性
瞳
瘤

21
.56 心

臟
疾
病

1
0

.2
6

 
糖
尿
病

5
.2

1
 
意
外
事
故
及

5
.0

3
 高
血
壓
住
疾

4
.8

4
 
慢
性
肝
病
及

3
.9

9
 支
氣
管
炎
，

3
.4

7
 
結
核
病

3
.2

3
 
腎
炎
、
腎
徵

2
.5

3
 

不
良
影
響

病
肝
硬
化

肺
氣
壁
畫
及
氣

候
群
及
腎
變

喘
性
病

70 
• 

74 
腦
血
管
疾
病

22.41 惡
性
腫
瘤

17.70 心
臟
疾
病

1
1

.3
3

 高
血
壓
住
疾

5
.6

2
 
糖
尿
病

5
.0

9
 支
氣
管
袋
，

4
.1

1
 
意
外
事
故
及

3
.9

7
 
結
核
病

2
.9

9
 
腎
炎
、
腎
徵

2
.7

9
 慢
性
肝
病
及

2.55 

病
肺
氣
腫
及
氣

不
良
影
響

肝
硬
化

3
4
7

喘

75 
• 

779 
腦
血
管
疾
病

21
.69 惡

性
腫
瘤

1
2

.8
 心
臟
疾
病

1
2

.0
2

 
高
血
壓
住
疾

5
.
6
日
支
氣
管
袋
，

5
.06 
糖
尿
病

4
.1

9
 
意
外
事
故
及

3
.0

1
 
結
核
病

2
.8

4
 
肺
炎

2
.8

4
 
腎
炎
、
腎
徵

2.35 

病
肺
氣
腫
及
氣

不
良
影
響

候
群
及
腎
變

喘
性
病

80 
• 

84 
腦
血
管
疾
病

1
9

.6
5

 ，
心
臟
樹
高

~3.39 惡
性
腫
瘤

8
.6

1
 
高
血
壓
住
疾

6
.4

5
 
支
氣
管
炎
，

5
.3

6
 
肺
炎

3
.3

6
 
糖
尿
病

2
.7

2
 意
外
事
故
及

2
.5

5
 
腎
炎
、
腎
徵

2
.2

9
 結
核
病

1
.80 

病
肺
氣
腫
及
氣

不
良
影
響

候
群
及
腎
變

喘
性
病

85 
• 

89 
腦
血
管
疾
病

1
5
.
0
日
-
L
;
憐
疾
病

1
4

.6
3

 惡
性
種
瘤

5
.4

6
 
支
氣
管
炎
，

5
.4

1
 
高
血
壓
住
疾

5
.1

4
 
肺
炎

4
.9

2
 
腎
炎
、
腎
徵

2
.2

8
 意
外
事
故
及

1
.88 
結
核
病

1
.48 
糖
尿
病

1
.48 

肺
氣
腫
及
氣

病
候
群
及
腎
變

不
良
影
響

喘
性
病

90 
-

94 
心
緒
疾
病

1
3

.9
2

 腦
血
管
疾
病

13.71 肺
炎

4
.4

2
 
高
血
壓
住
疾

4
.1

3
 
支
氣
管
炎
，

3
.8

4
 惡
性
種
瘤

3
.6

3
 
意
外
事
故
及

1
.74 
腎
炎
、
腎
徵

1
.60 
胃
及
十
二
指

0
.3

7
 動
脈
粥
樣
硬

0
.8

7
 

病
肺
氣
腫
及
氣

不
良
影
響

快
群
及
腎
變

陽
之
潰
吾
吾

{
匕

喘
間
有

95 
• 

99 
心
臟
疾
病

1
2

.9
3

 腦
血
管
疾
病

11
.67 支

氣
管
炎
，

5
.6

8
 惡
性
腫
瘤

5
.0

5
 
肺
炎

4
.7

3
 高
血
壓
性
疾

3
.4

7
 
意
外
事
故
及

1
.89 
動
脈
粥
樣
硬

1
.58 
胃
及
十
二
指

1
.26 
德
尿
病

0
.9

5
 

肺
氣
種
及
氣

病
不
良
影
響

化
腸
之
潰
哥
哥

喘

100+ 
心
臟
疾
病

1
6

.4
2

 腦
血
管
疾
病

7.46 
意
外
事
故
及

7
.4

6
 
肺
炎

5
.9

7
 
惡
性
腫
瘤

4
.97 
腎
炎
、
腎
徵

2
.9

9
 
慢
性
肝
病
及

1
.49 
支
氣
管
炎
，

1
.49 
結
核
病

1
.49 
動
脈
粥
樣
便

1
.49 

不
良
影
響

候
者
及
腎
變

肝
硬
化

肺
氣
腫
及
氣

化
性
病

可
品

門NN
資
料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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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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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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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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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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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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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腎
炎
、
腎
徵
候
群
及
腎
變
性
病
。
由
表
六
可
知
，
我
國

老
人
的
第
一
大
死
因
，
在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層
為
惡
性

腫
瘤
，
在
六
十
五
歲
至
八
十
九
歲
層
為
腦
血
管
疾
病
，
九

十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層
則
為
心
臟
疾
病
。
第
二
大
死
困
在
六
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層
為
惱
血
管
疾
病
，
六
十
五
歲
至
七
十

九
歲
層
為
惡
性
腫
瘤
，
八
十
歲
至
八
十
九
歲
層
為
心
臟
疾

病
，
九
十
歲
以
上
層
則
為
腦
血
管
疾
病
。
第
三
大
死
因
在

六
十
歲
至
七
十
九
歲
膺
品
心
腸
疾
病
，
在
八
十
歲
至
八
十

九
歲
層
為
惡
性
腫
瘤
，
在
九
十
歲
至
九
十
四
歲
層
爵
的
炎

，
九
十
五
歲
至
九
十
九
歲
層
為
支
氣
管
炎
、
肺
氣
腫
及
氣
喘

，
百
歲
以
上
老
人
則
為
意
外
事
故
及
不
良
影
響
。
最
值
得

吾
人
慶
幸
的
是
，
自
殺
並
不
列
入
老
人
的
十
大
死
因
，
是

見
我
國
老
人
的
自
殺
問
題
尚
不
嚴
重
。
但
是
，
隨
著
生
活

環
境
的
改
變
，
老
人
的
精
神
障
礙
將
逐
漸
增
加
，
老
人
自

殺
問
題
不
可
不
加
防
範
。

二
、
我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
我
國
的
老
人
醫
療
制
度
是
由
疾
病
預
防
、
機
構
服
務

及
醫
療
補
助
三
者
所
構
成
。
在
疾
病
預
防
方
面
，
有
老
人

病
防
治
、
健
康
檢
查
、
巡
迴
義
謗
、
居
家
護
理
(
老
人
保

健
教
室
)
、
老
人
健
康
訪
問
等
。
在
機
構
服
務
方
面
，
有

一
般
醫
院
、
衛
生
所
、
療
養
機
構
、
養
護
機
構
等
。
在
當

療
補
助
方
面
，
有
退
休
公
務
人
員
疾
病
保
機
、
退
休
公

d
m

人
員
配
偶
疾
病
保
險
、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優
待
、
低
收
入
老

人
免
費
醫
療
等
。

衛
生
者
於
七
十
五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，
將
「
中
老
人
病

防
治
計
董
」
併
入
「
建
立
台
灣
地
區
區
療
網
」
計
晝
的
，

積
極
推
動
中
老
人
慢
性
病
的
防
治
工
作
。
一
般
醫
院
將
設

置
高
血
壓
及
街
尿
病
等
疾
病
的
特
別
門
診
。
基
層
衛
生
所

將
在
各
社
區
設
置
防
治
中
心
，
並
與
一
般
當
院
密
切
配
合

，
相
互
轉
介
，
使
病
患
獲
得
完
毅
而
持
續
的
醫
療
保
健
服

務
。

國
內
各
大
當
院
均
提
供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的
服
務
項
目

，
內
政
部
也
頒
訂
有
「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項
目
及
方
式
」
，

對
老
人
的
健
康
管
理
幫
助
很
大
。
問
題
是
一
般
老
人
並
不

太
願
意
接
受
健
康
檢
查
，
致
使
利
用
率
相
當
低
。
其
原
因

可
能
是
嫌
麻
煩
及
不
敢
面
對
現
實
所
致
。
因
此
，
藉
由
社

會
教
育
的
管
道
，
改
變
老
人
的
保
健
觀
念
，
是
老
人
犧
療
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關
於
巡
迴
義
診
，
在
缺
乏
醫
療
人
員
的
偏
遠
地
區
收

放
頗
大
。
問
題
是
一
旦
發
現
必
讀
住
院
或
接
受
長
期
治
療

的
病
例
應
如
何
處
理
。
由
於
老
人
居
所
附
近
缺
乏
醫
療
設

施
，
若
由
遠
方
的
醫
院
治
療
，
必
會
產
生
照
顧
上
的
困
擾

。
此
外
，
由
於
偏
遠
地
區
的
老
人
經
濟
條
件
較
差
，
是
否

能
夠
負
擔
得
起
醫
療
費
用
不
無
問
題
。

各
地
衛
生
所
每
月
都
舉
辦
多
次
的
「
居
家
護
理
」
'

教
導
老
人
家
屬
照
顧
老
人
的
技
巧
，
而
且
每
三
個
月
進
行

一
次
老
人
健
康
訪
問
。
但
是
，
由
於
保
健
人
員
的
不
足
，

服
務
品
質
難
以
提
昇
。
尤
其
對
偏
遠
地
區
，
更
難
提
供
這

種
服
務
。

我
國
尚
無
老
人
辱
業
醫
院
，
老
人
科
的
設
置
也
不
普

遍
，
而
老
人
醫
學
的
研
究
亦
未
受
重
視
。
一
般
老
人
除
非

不
得
己
，
都
不
太
願
意
土
機
院
，
因
為
害
怕
醫
療
人
員
的

惡
劣
態
度
。
(
註
十
七
)
一
被
曙
生
對
老
人
心
理
並
無
充

分
認
識
，
通
常
掛
以
病
理
方
法
加
以
治
療
，
雖
然
能
夠
一

時
治
癒
老
人
的
疾
病
，
卸
容
易
產
生
併
發
症
。
因
此
，
我

國
的
老
人
醫
學
應
該
特
別
電
視
病
理
與
精
神
的
均
衡
治
療

。
今
後
，
應
在
各
大
醫
院
虞
設
老
人
科
，
並
鼓
勵
聲
學
院

學
生
從
事
老
人
間
留
學
的
研
究
。
榮
民
醫
院
是
以
退
役
老
人

為
主
要
通
療
對
象
，
按
理
應
可
發
展
成
專
業
的
老
人
道
院

及
老
人
當
學
的
先
掘
。

很
接
爾
新
煌
等
人
的
研
究
，
(
註
十
八
)
我
國
老
人

的
療
養
機
梅
和
養
護
機
構
，
在
人
員
、
設
備
及
服
務
品
質

上
，
都
未
臻
理
想
，
有
待
大
力
改
善
。
尤
其
是
收
容
行
動

不
便
老
人
的
特
別
養
護
機
構
，
更
應
該
大
量
擴
充
。
目
前

，
我
國
的
養
護
設
施
都
設
置
在
安
養
機
構
之
內
，
(
註
十

九
)
造
成
管
理
上
的
困
難
。
因
此
，
將
養
護
設
施
獨
立
出

來
，
並
充
實
人
員
與
設
備
，
是
機
構
醫
療
當
前
的
急
務
。

此
外
，
充
實
安
養
機
構
的
警
療
人
員
，
也
是
機
構
警
療
不

可
或
缺
的
措
施
。

截
至
七
十
四
年
十
月
，
參
加
退
休
公
務
人
員
疾
病
保

險
者
計
有
四
七
、
九
三
六
人
;
參
加
退
休
公
務
人
員
配
偶

疾
病
保
險
者
計
有
三
。
、
八
七
0
人
;
參
加
私
校
教
職
員

退
休
疾
病
保
險
者
有
二
九
八
人
;
參
加
私
校
教
職
員
退
休

配
偶
疾
病
保
檢
者
有
三
一
七
人
;
參
加
退
休
公
務
人
員
保

唆
者
有
凹
、
二
六
五
人
，
合
計
有
八
三
、
四
九
六
人
，
(

註
二
十
)
約
佔
老
人
人
口
之
八
﹒
二
七
%
。
此
外
，
對
退

役
老
人
及
低
收
入
老
人
有
免
費
醫
療
之
特
殊
照
顧
;
對
一

般
老
人
則
有
「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優
待
辦
法
」
﹒
提
供

七
十
歲
以
上
老
人
(
註
二
十
一
)
無
論
在
公
私
立
醫
院
郤

可
免
付
掛
號
費
及
住
院
保
證
金
，
其
他
醫
療
費
用
則
依
醫

院
及
醫
療
性
質
，
給
予
五
折
至
八
折
的
優
待
。
問
題
是
大

部
分
的
私
立
當
院
都
未
完
全
按
照
規
定
辦
理
，
部
分
私
立

醫
院
甚
至
置
之
不
理
。
因
此
，
優
待
辦
法
只
可
作
為
臨
時

性
措
施
，
部
分
負
擔
方
式
的
留
療
保
臉
制
度
才
是
解
決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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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醫
療
的
根
本
對
策
。

三
、
我
國
老
人
醫
療
對
策
之
檢
討

老
化
防
治
對
策
的
檢
討
|
|
政
府
已
將
中
老
年
病
防

治
列
入
社
區
工
作
的
重
點
，
對
於
防
治
老
化
現
象
必
能
逐

生
立
竿
見
影
之
赦
。
但
是
，
防
止
老
化
現
象
的
基
本
關
鍵

，
還
是
在
於
老
人
本
身
及
其
家
庭
的
努
力
。
老
人
本
身
必

頸
隨
時
注
意
自
己
的
營
養
和
保
健
、
改
善
自
己
的
生
活
環

境
、
調
適
自
己
的
個
性
和
人
生
觀
、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等
。

家
庭
必
讀
對
老
人
加
以
關
切
、
幫
助
老
人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
、
協
助
老
人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。
為
了
協
助
老
人
及
其
家
庭

共
同
防
治
老
人
疾
病
，
政
府
應
該
通
過
社
會
教
育
的
管
道

，
讓
他
們
認
識
老
化
現
象
及
其
防
治
之
道
。

醫
療
費
用
的
檢
討
|

|
根
據
「
台
北
市
老
人

傷
病
醫

療
費
用
優
待
辦
法
」
'
老
人
就
醫
時
之
藥
品
、
血
液
、
伙

食
及
X

光
檢
查
贅
，
公
立
醫
院
應
依
戚
本
收
取
，
私
立
醫

院
則
應
依
定
價
八
折
收
取
;
住
院
、
手
術
及
其
也
診
察
費

用
，
公
立
醫
院
七
折

，
私
立
醫
院
八
折
收
取
;
神
經
精
神

科
診
療
費
用
，
公
私
立
醫
院
都
以
八
折
收
取
。
若
依
市
立

醫
院
的
收
費
標
學
打
七
折
計
算
，
住
院
一
天
所
需
的
費
用

為
華
察
費
五
十
六
元
，
病
房
費
(
三
等
)
七
十
元
，
伙
食

費
(
乙
等
)
七
十
元
，
合
計
一
九
六
元
。
另
外
，
藥
品
及

檢
查
費
當
不
止
此
數
。
若
需
介
謹
，
則
每
日
約
千
元
的
介

護
費
用
更
是
一
般
老
人
難
以
承
受
的
負
擔
。
因
此
，
盡
速

實
施
老
人
醫
療
保
紋
，
應
是
刻
不
容
緩
的
事
。
政
府
一
方

面
可
以
適
度
提
高
自
行
負
擔
的
比
率
函
金
額
，
以
防
止
老

人
濫
用
醫
療
資
聽
;
另
一
方
面
可
以
提
高
政
府
租
稅
結
構

中
直
接
稅
的
比
率
，
並
以
稅
收
補
助
老
人
毯
療
保
俊
經
費

之
不
足
，
以
避
免
貧
者
負
擔
富
者
錯
療
費
用
的
不
公
平
現

象
。

機
構
醫
療
的
檢
討
|
|
我
國
老
人
對
於
一
般
毯
院
及

療
養
和
養
護
機
構
的
需
求
雖
無
正
確
耐
計
資
料
，
但
有
明

顯
供
不
應
求
的
現
象
。
尤
其
是
慢
性
病
患
者
常
為
一
般
醫

院
所
拒
收
，
而
療
養
及
獲
護
機
構
艾
爾
然
不
足
。
最
近
，

有
不
少
民
螢
的
養
護
中
心
出
現
，
但
設
備
差
、
人
員
不
足

，
(
大
都
沒
有
專
業
的
醫
護
人
員
)
收
費
也
偏
高
。
因
此

，
政
府
必
讀
大
力
椎
動
在
宅
服
務
，
從

醫
療
和
福
利
兩
方

面
去
服
務
在
宅
老
人
。
目
前
，
政
府
所
舉
辦
的
老
人
在
宅

服
務
均
偏
重
於
家
事
、
文
書
、
休
閒
及
精
神
支
持
等
服
務

，
較
少
醫
療
性
服
務
。
事
實
上
，
由
於
在
宅
服
務
人
員
(

包
括
在
宅
服
務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志
願
工
作
員
)
均
缺

乏
醫
療
保
健
及
種
健
的
專
業
訓
練
，
根
本
無
法
提
供
有
殼

的
醫
療
、
保
健
及
很
健
的
服
務
。
今
後
，
衛
生
單
位
必
須

大
力
培
訓
醫
療
保
健
及
復
健
的
服
務
人
員
，
並
與
社
會
福

利
單
位
密
切
配
合
，
從
量
和
質
兩
方
面
，
全
面
提
昇
老
人

在
宅
服
務
的
水
擊
。

平
均
壽
命
的
檢
討
|
|
我
國
的
平
均
壽
命
雖
已
大
帽

提
高
，
但
是
，
精
神
壽
命
是
否
改
善
不
無
疑
問
。
如
果
精

神
健
康
未
能
改
善
，
身
體
壽
命
的
延
長
對
於
老
人
、
家

庭
和
社
會
都
非
真
正
的
幸
福
。
我
國
對
於
老
人
的
精
神
保

健
尚
欠
健
全
，
家
庭
對
老
人
的
認
識
也
不
充
分
，
將
來
，

權
患
精
神
障
礙
症
的
老
人
將
與
日
俱
增
。
為
了
未
雨
飄
繆

，
大
力
倡
海
老
人
醫
學
的
研
究
，
制
定
老
人
精
神
保
健
法

規
，
推
動
「
認
識
老
人
運
動
」
等
措
施
，
應
是
老
人
醫
療

對
策
的
重
點
工
作
。
希
望
在
政
府
、
社
會
、
家
庭
及
老
人

的
共
同
努
力
下
，
我
國
的
老
人
不
僅
活
得
久
，
也
活
得
好

;
不
僅
活
得
健
康
，
也
活
得
快
樂
。

〔
本
文
作
者
為
明
德
基
金
會
副
研
究
員
〕

註
釋•• 註

一•• 

新
一
幅
尚
武
著
「
老
人
內
心
ι
b
h
J茫
」
，
有
斐

閣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。
第
三
四
頁
。

註
二•• 

日
本
厚
生
省
編
「
一
九
八
三
年
厚
生
自
室
主
，

一
九
八
三
年
十
月
，
第
三
九
頁
。

註
三•• 
財
團
法
人
地
域
社
會
研
究
所
編
「
高
年
齡
h
u時

主
毛
」
。
一
九
七
三
年
。
第
六
五
頁
。

註
四•• 

陳
小
紅
撰
「
美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發
畏
與
其
政
經

放
盎
初
探
」
'
明
德
基
金
會
編
印
。
七
十
五
年

四
月
，
第
三
七
至
三
九
頁
。

註
五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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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七•• 

星
野
信
也
撰
「
未
完
仿
福
祉
國
家
才
、
、
。
今
仿

諒
題
」
'
，
γ
1

只
L
γ

第
四
一
期
，
一
九
八
五

年
一
月
二
日
發
行
，
第
一
五
O
頁
。

註
八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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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閱
。
工
的
m
w
可
Z
D
E
t
g
呵
。
門
Z
E
H
Z
S
且

可
叩
門
的
0
3
臼
H
印
口
口
H
目
H
m
叩
門
〈
U
F
叮
O
m
H
2

問
3
臼
H
自
3丘

w

主
主
的
O
W
H
叮
叮
可
小
。
工
印
的

w

『
了
由
主
血
〕
、

可
口
門
乏
自
門
已w

Z
Z
印
O
W
H
巾U
U可
叫﹒



124 

E
u
f
論
伸
啼
啼
惋
惜
陳
附
關
卡
惜
扎
伊
樹

苗
椒
粉
|
蹲
憾
繃
帶
一
海
N
的
〉
這
〉
樹

註
九•. 

日
本
蚊
府
舉
辦
之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有
健
康
保
險

、
國
民
健
康
保
驗
、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保

險
、
地
方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保
險
、
私
立
學
校

教
職
員
共
梢
組
合
保
險
及
船
員
保
險
等
。

註
十•. 

健
康
保
機
組
合
遠
合
會
編
「
社
會
保
障
年
鑑
」

，
東
洋
經
濟
新
報
社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五
月
，
第

一
四
八
至
第
一
四
九
頁
。

註
十
一.. 

計
算
公
式
如
下
.. 

三
點
明
知R
M
N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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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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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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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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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C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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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﹒
ι

〉
/
封
禪
樹
\

註
十
二•• 

一
九
八
六
年
的
「
老
人
保
健
法
修
正
草
案
」

對
部
分
負
擔
金
額
，
修
正
為
門
診
每
個
月
一

千
圓
;
住
院
每
天
五
百
圓
，
且
無
紛
問
限
制
。

註
十
一
一
一

•• 

厚
生
省
兩
「
厚
生
自
書
」
'
一
九
八
三
年
十

月
，
第
四
五
至
四
六
頁
。

註
十
四•• 

請
參
胡
徐
霞
等
著
「
台
北
縣
老
人
一
福
利
現
況

、
需
求
及
未
來
說
副
之
研
究
」
'
東
吳
大
學

社
會
系
，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。

註
十
五.• 

胡
人
傑
撰
「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需
求
之
研
究
」

，
東
海
大
學
老
人
福
利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，
七

十
一
年
三
月
，
第
九
一
頁
。

註
十
六•• 

鄒
濟
勳
撰
「
老
人
當
療
照
顧
應
有
因
應
之
道

」
o

鼠忌EEd思扭扭扭;
"、、，;，，;.;~ ...,.-11: 
司 .'1 _.. '4'J戶

" , 
已♂鈍，、... 

註
十
七•• 

請
參
胡
拙
文
「
龍
發
堂
與
現
代
醫
學
」
'
七

十
五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自
立
晚
報
。

註
十
八
•. 

爾
新
煌
等
著
「
我
國
老
人
一
幅
利
之
研
究
」
'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編
印
，
七
十

二
年
六
月
。

註
十
九
•. 

將
於
今
(
七
十
六
)
年
十
月
開
辦
之
省
立
移

化
老
人
益
護
中
心
是
我
國
唯
一
公
立
老
人
這

護
機
構
，
但
是
，
收
各
人
敢
也
只
有
三
百
人

左
右
。

註
二
十•• 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編
印
「
中
華
民
國
統
計
月
報

」
'
七
十
五
年
十
月
，
第
一
二0
至
一
一
一
一

頁
。

註
廿
一.• 

高
雄
市
的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亦
得
享
受
公

立
醫
院
之
醫
療
費
用
優
待
。

主
要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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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
-
m
n
m×
可H
臼
門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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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
的
口
E
O
K
H
H汁
。
門2
ω
付
』F〈
間
的

u
Z
曲
的
了U
F
3白
什
口30
.
鬥
﹒
的
o
t

〈
O
門
2
E
O
D

什
可
門
H
2
什
u
v
=
G
O
呵
呵H
叮

O
W
H油
白b
﹒

一
一
、

一
、

O
Z
印
印
w

叮
叮
川
戶
口
門
抖
門

H
O
叩
呵
。
門

Z
O
m
H付
了
自
2

且
可
個
門
1

的
0
2
且
H
m
o
口
H
臼

H
m
m
門
〈
口
抖
口OU
F
3

門
2
白
H
自
2
已
w

主
主
的
O
W
H
m
w
叫
小
﹒

四
、
新
福
尚
武
著
「
老
人
的
心
主
伽
6
元
」
，
有
斐
閣
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。

五
、
日
本
厚
生
省
編
「
一
九
八
三
年
厚
生
自
書
」
'
一

九
八
三
年
十
月
。

六
、
健
康
保
險
組
合
連
合
會
編
「
社
會
保
障
年
鑑
」
'

東
洋
經
濟
新
報
社
，
一
九
八
五
年
五
月
。




